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2003年12月18第 1  版   2003年12月18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    

字数 :    60千字  

ISBN     L-FL-0889/ D  9  2  定价 : 9.00 元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

责任编辑：孟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本着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两国贸易

发展和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的愿望，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应遵照本国现行有效规章，作出一切努力，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商品

往来提供优惠条件。缔约每一方应特别努力为缔约一方的商品自由输入到缔约另一方的

市场上创造有利条件。缔约双方应致力于商品交换结构的改善。 

  第 二 条 

  一、缔约双方在进出口征收关税和各种规费方面以及在有关程序和手续方面相互提

供最惠国待遇。 

  二、上款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双方的一方根据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其他优惠贸易区的规定给予或

将给予第三国的优惠； 

  （二）缔约双方的一方为方便边境贸易给予或将给予邻国的优惠。 

  第 三 条 

  缔约双方同意，按照市场的合理价格进行商品交换和提供劳务。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支付往来，应按照两国各自的现行有效

规章，以人民币、德意志马克或以交易双方同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办理。 

  第 五 条 

  缔约双方同意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促进相互贸易的可能性以及就此

向双方政府提出建议。混合委员会将根据缔约双方的愿望，轮流在北京和波恩举行会议。 

  第 六 条 

  如缔约一方的国际义务与本协定相抵触时，缔约双方将进行协商，但这种协商不得

违背本协定的基本宗旨。 

  第 七 条 

  本协定按照存在的状况，亦适用于柏林（西）。 

  第 八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九 条 

  本协定终止后，在本协定有效期内因执行本协定而产生的义务，也将按本协定规定

予以履行。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在波恩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德文写成，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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